
統計資料背景說明 

資料種類：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 

資料項目：臺南市官田區都市計畫區域內現有已開闢道路長度及面積暨橋梁座數、自行車道長度 

一、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 

＊發布機關、單位：臺南市官田區公所會計室 

＊編製單位：臺南市官田區公所農業及建設課 

＊聯絡人：周信汎 

＊聯絡電話：06-5791118#162 

＊傳真：06-5792406 

＊電子信箱：u4740312@mail.tainan.gov.tw 

二、發布形式 

＊ 口頭： 

         （ ）記者會或說明會 

＊ 書面： 

       （ ）新聞稿   （）報表  （ ）書刊，刊名： 

＊電子媒體： 

（）線上書刊及資料庫，網址： 

（ ）磁片   （ ）光碟片  （ ）其他 

三、資料範圍、週期及時效 

＊統計地區範圍及對象：凡本區實施都市計畫區域內之現有道路、橋梁及自行車道，均為統計

對象。 

＊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12月底之事實為準。  

＊統計項目定義： 

(一)道路面積：指都市計畫區域內寬度達 6公尺以上道路之面積。 

(二)道路長度：指都市計畫區域內寬度達 6公尺以上道路之長度。 

(三)瀝青或水泥混凝土路面：用柏油及砂石混合舖設的路面用，或水泥、細沙、石子等混合舖 

設的路面。 

(四)碎石路面或砂土路面：用碎石或以砂土舖裝及新闢的路面。 

(五)車輛可行駛之路面面積：係指路基以上用以承受車輛行駛部分，並未含人行道、安全島、 

溝蓋板等道路用地面積。 

(六)其他面積：含安全島、溝蓋板、綠地．．等面積。 

(七)自行車道：供自行車使用或與自行車共用之車道或道路長度。(包含自行車專用道、自行車

與行人共用道、自行車與汽機車共用道、自行車與機、慢車共用道等)。 

(八)本表所填應為年底之靜態資料(累計數)，不是年度數字。 

(九)現有道路以路面寬度在 6公尺以上者為限，6公尺以下者不列計。 

(十)本表所指都市計畫區域內道路，係包括本市經費內建造及經費外建造之路面。意即，凡該

道路係在都市計畫區域內，且路面寬度在 6公尺以上者，均應包括。 

(十一)如當年僅修舖原有瀝青路面時，其長度、面積仍然維持原報之長度、面積，不得再予增 

列，以免重複增加現象。 

(十二)如原報之沙土路、碎石路於當年改舖瀝青路時，沙土路、碎石路之長度、面積均應減少；

相對的，瀝青路之長度、面積則應增加。注意一增一減，數字應相等。 



(十三)在同一條道路上，如前段舖瀝青、後段為沙土或碎石路時，請分別填列瀝青及沙土或碎 

石路之長度、面積。 

(十四)道路交叉路口之長度、面積不得重複計算。 

(十五)在同一條道路路線內有不同種類道路者，其長度列入主要路面種類欄內，但其面積則應

分別填入各種路面欄內。 

(十六)各種橋梁、涵洞面積及長度均應包括在道路面積及長度中。 

(十七)本表係涉及臺南市政府工務局之公務統計報表「臺南市都市計畫區域內現有已開闢道路

長度及面積暨橋梁座數、自行車道長度(表號：11920-01-07-2)」。 

＊統計單位：公尺、平方公尺、座 

＊統計分類：按瀝青或水泥混凝土路面、碎石路面或砂土路面、橋梁、自行車道等分類。 

＊發布週期（指資料編製或產生之頻率，如月、季、年等）：年 

＊時效（指統計標準時間至資料發布時間之間隔時間）：1個月又 5日 

＊資料變革：無 

四、公開資料發布訊息 

＊預告發布日期（含預告方式及週期）：每年 2月 5日（若遇例假日提前或順延）以公務統計報

表發布，公布日期上載於本所網頁之「預告統計發布時

間表」。 

   ＊同步發送單位（說明資料發布時同步發送之單位或可同步查得該資料之網址）：臺南市政府工

務局 

五、資料品質 

＊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依據本所資料彙編。 

＊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設置公式按科目別加總等於總計，交叉查核資料 

加總正確性。  

六、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說明預定修正之資料、定義、統計方法等及其修正原因）：無 

七、其他事項：無 


